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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的创新原则，就是制造方面的分工；不论什么形式的分工，现

在仍然是工业组织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工业的分工，和在整个社会中划分生产任务、行

业或专业这类现象根本不同，因为大家已知道的各种社会虽然已经把工作划分为种种生产

专业，但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都没有把每一生产专业的工作再系统地划分为各种有限的

工序。这种分工的形式，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普遍化的。 

  例如，赫斯科维茨对原始社会分工的描写，就把这种区别说得很清楚： 

  一个行业内的任何分工——也可以叫做再分工——在没有文化的人当中是罕见的。这种行业内部的

专业化，只有在房屋、独木舟或鱼梁（Fish-weirs，指在河流中的木制栅栏，以围堵顺流而下的鱼群—

—左言）这类大型资本货的生产中才能遇到。*即使是在这个方面，在这类文化中，这种安排通常也是暂

时的；而且，每个专门从事一部分特定工作的劳动者，除了他当时从事的那部分工作外，通常有能力担

任这项工作的其它部分。……因此，在那些按性别进行原始分工的团体里，每个男人或妇女不仅要知道

怎样去做男人或妇女习惯做的那些事情，而且一定要能够干得很好。在我们转移到经济情况更复杂一些

的社会时，我们看到，某些男人可能比别人用更多的时间去做木刻或铁工工作，某些妇女可能比别人用

更多的时间做盆罐或织布；但是这些团体的所有成员都要有一些技能，由一定性别的人掌握。在其它一

些仍然没有文化的社会里，一些男女不仅专长一种技术，而且专长制造某种类型的产品。例如，一位妇

女把时间用于生产日用的盆罐，另一位妇女则专门生产宗教仪式使用的陶器。必需再次强调，除了在极

罕见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类组织，在这种组织里，一位妇女专门收集粘土，另一位专门把粘土

做成坯子，第三位妇女把它烧成盆罐；或者在这个组织里，一个男人专门搜集木柴，第二个男人专门绘

制一个木凳的各个部分的草图，第三个人把它完成。（1） 

  * 赫斯科维茨在这里玩弄了把“房屋、独木舟或鱼梁”变为“资本货”的传统经济学把戏。他

根据的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看法，这种看法不自觉地在整个历史中忽前忽后地把这些范畴看作资本主

义生产特有的东西。按照这种看法，房屋即使是人们为居住而建造的建筑物，也变成了“资本”。 

  赫斯科维茨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一幅把劳动划分为各行各业的图景，这种区分在开始时

主要是由于性别的作用。不过总的说来，在行业内部并没有分工。虽然男人或妇女在习惯

上可能专作某种产品，但他们在制造每一产品时，通常并不再作各个工序的分工。 

  这种作为一切社会特征的分工，按照马克思的术语，就叫做社会分工。这是人类劳

动特征的派生物：“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造成东西，可是人善于依

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生产。”（2）蜘蛛结网，狗熊捉鱼，水獭围堰和造房子，但是在某

种意义上说，人类同时是织工、渔人、建筑者，还会做许许多多其它东西；这种情况产生



于社会，而且只有通过社会才成为可能，所以不久必然要按照行业进行社会分工。人类的

每一个人不能独自“依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生产”，也不能独自发明任何动物都不了解的

尺度，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可能这样做的，部分是通过社会分工。因此，人类劳动一

经变成社会劳动——即在社会中而且通过社会进行的劳动——社会分工显然就是人类劳动

的物种特征里固有的东西。 

  同这种一般分工或社会分工不同，还有一种个别分工——生产方面的分工。这种分工

把制造产品的各过程划分为由不同工人完成的许多工序。 

  有人把社会分工和个别分工看作单一的连续统一体，看作单一的抽象技术原则，这种

看法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是产生混乱的最大原因。* 社会分工是所有已知的社会的特征；工

场内部的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产物。社会分工把社会划分为各种行业，每种行业适

应一个生产部门；个别分工打破了这种意义上的行业，使工人无法完成任何完整的生产过

程。在资本主义下，社会分工是由市场混乱地和无政府地强制形成的，而工场分工是通过

计划和管理强加于人的。再者，在资本主义下，社会分工的产品是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

而局部工人的操作成果在工厂内部不像在市场上那样，是不能进行交换的，这些成果完全

为同一资本所占有。社会分工把社会进行再划分，而个别分工把各个人进行再划分；社

会的再划分可以提高个人和人类的价值；而各个人的再划分如果是在不顾人的能力和需要

的情况下进行，就是对人和人类的一种犯罪。 

  * 马克思警告说：“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

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3） 

  下面一段话典型地说明了无视社会分工和个别分工区别的那种观点：“社会分化和分

工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属性。同一直坚持到最近、认为原始人类过着完全相似和无定形的群

居生活那种看法相反，关于原始社会和农民社会的现代知识，揭示了大量复杂情况和专业

化情况。……所以，现代的专业化同想象中的没有分工的社会或时期不能有悬殊的差别。

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4）威尔伯特·穆尔在这里要迫使我

们认为：社会分为各行各业，同这些行业的分解“不能有悬殊的差别”；种田、作家具或

打铁的工作，同毕生劳动中每天连续拧紧几百颗螺丝钉或每周用手操纵键式卡片打孔机打

出几千张卡片这些活动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这一切都是“分工”的表现形

式。按照这种高度的抽象，在分工问题上显然是什么也学不到的。只能得出陈腐的和辩护

性的结论，说分工是“一般属性”，它的每种表现形式也许都是必然的。勿须说，这正是

资产阶级社会喜欢的结论。 

  埃米尔·杜尔克姆的《社会分工》一书，在它越来越不适用于现代世界的时候反而日

益受人欢迎，其原因就在于此。杜尔克姆所采用的方法就是这样一种高度的抽象，他说：

“客观评价分工时，唯一的成功方法就是对分工本身进行纯理论的研究，找出它的用途和

它所依赖的东西，最后形成尽可能对它适合的概念。”（5）杜尔克姆就这样进行论述决



然避开我们这个时代分工发展的那些特殊社会条件，在他的全部论述中赞扬“人类友爱的

理想只有随着分工的发展才能实现。”（6）在他的著作的后十分之一里，他才提出现代

资本主义工厂里和办公室里的分工，而且把这类分工叫做“不正常的形式”。然而，就像

现代评论家M. C.肯尼迪指出的：“当我们考查全世界的这些不正常的形式时，我们很难

发现一个正常分工的明确事例。”（7）肯尼迪是绝对正确的，他把杜尔克姆的“正常”

分工形式叫做“一个道德主义社会学家的理想，而不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学家的理想。”

* 

  * 乔治·弗里德曼说：“假如杜尔克姆能活到看见分工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认为现

代社会中劳动在工业、管理部门、甚至最近的商业（我想到美国的超级市场）所采取的大部分形式

都是‘不正常的’。”（8）那种认为在产业革命几个世代以后，在亚当·斯密、巴贝奇、尤尔、马

克思和无数其他作者之后进行写作的任何人，都需要等待“美国的超级市场”才能了解资本主义分

工问题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总的说来，弗里德曼这样小心翼翼地对待杜尔克姆——尽

管他认为杜尔克姆这本著作后面的篇幅在全书中没有多少价值，他还是把杜尔克姆称作是“研究这

个重要问题的最有魄力的人”——这证明杜尔克姆这部著作的声誉不断增长。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关心的不是社会的一般分工，而是企业内部的分工；不是各行

各业之间的分工，而是各行各业和工业过程的分解；不是“一般生产”中的分工，而是特

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分工。我们关心的不是“纯粹的技术”，而是技术同资本的

特殊需要的密切结合。 

※      ※      ※ 

  生产中的分工，是从劳动过程的分解开始的，这就是说，把生产劳动划分为各个组

成部分。但是，这种划分本身不是局部工人造成的。实际上，这种分解或划分就是工人为

了适合自身需要而组织的每个劳动过程的特征。 

  以白铁匠制造漏斗为例：他在铁板上画出漏斗的正面图，根据这个图再画出一个铺开

的漏斗及其底部漏管的轮廓。然后用剪刀剪下每块铁板，卷成适当形状，折好或铆牢边

缝。接着，他卷好漏斗的顶边，焊好接缝，再焊上一只挂环，洗掉焊接时用的酸类，再把

漏斗修饰成最后的形状。但是，他把同样过程应用于制造大量相同的漏斗时，他的操作方

法就改变了。他不是直接在原料上设计图样，而是先做一个模型，利用模型画出所需的全

部漏斗。然后一块一块地把它们全部剪下来，卷成适当形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

是在一两个小时内制成一个完整的漏斗，而是在制造过程的每个步骤上用几个小时甚至几

天的时间，并根据各种情况制造一些工件夹具、夹钳和其它器件。这些东西为了一个漏斗

是不值得做的，但是在制造大量漏斗时，会大大加快每个制造步骤的速度，所节省的时间

证明额外用去的时间是值得的。这位白铁匠发现，用这种方法生产大量漏斗，比做成一个

以后再去做第二个的方法麻烦少，节省时间多。 

  同样，会计的工作就是开列账单，保管办公室记录以备将来汇总之用。如果一个会计



是为一个时期里只有几个委托人的律师工作的话，他会作好一份账单，并同时把它过入适

当账户和顾客账上。但是，如果每月有几百张账单，这位会计就会把账单攒在一起，有时

用一两天的时间把它们过入适当账户。有些这种账现在是按每天、每周或每月的总数记

载，而不是一笔一笔地记载的。当数量大时，这就是一种节省大量劳动的做法。同时，这

位会计现在可以利用一些省事方法或辅助物；当记账手续分成为各种特别编制的分户卡或

复写表格时，这类省事的方法是实际可行的，因为分户卡和复写表格把记载顾主账和编制

月报表这两件工作合并为一道工序。 

  这类分解劳动过程和把劳动过程分成各个组成成分的方法，一直是、迄今仍然是各行

各业中常用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个别再分工的最初形式。显然，它们即使不是完全地也基

本上符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里所说的三个优点： 

  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每个劳动者的技巧因

专业化而有所提高；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

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机器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9） 

  亚当·斯密以制造扣针为例，说明如下： 

  一个人抽铁丝，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弄尖铁丝的一端，一个人碾另一端，以便装上圆

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工作。这样，扣

针的制造大约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工人担任。固然，在另一些工厂

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种操作。（10） 

  这个例子里的分工，比上述白铁匠和会计这两个例子里的分工前进一步。操作不仅是

彼此分开的，而且是分配给不同的工人。这里，我们不只是分解了劳动过程，而且还产

生了局部工人。这两步都取决于生产的规模：没有足够的数量，两者都行不通。每一步都

节省了劳动时间。最大的节省体现在劳动过程的分解，进一步的节省——其程度随过程的

性质而变化——是由于把各个操作分给不同工人而得到的。* 

  * 关于分解劳动过程和产生局部工人之间的区别，乔治·沃利斯向众议院提出的关于十九世纪

美国工人的特别报告中有所论述：“……美国的劳动者顺速变成熟练工匠；他一旦精通自己业务的

一部分，在他精通全部业务以前，他是决不会满足的。单是干好一种机械操作，不会使自己和雇主

满意。他很想去干点原定任务以外的事情，所以他必须学会所有的东西。让他学习他那个行业的第

二种手艺，来作为他已精通第一种手艺的奖励，这样一直学到底，如果可以说他会达到目的的话。

身心方面不停的活动，改进他自己那部分工作的渴望，那些有创造才能的人，为了自身利益和往上

爬，已经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和机械上的问题，这些事实经常出现在他的眼前，对他有刺激作用和

鼓励作用。可以这样说，至少在新英格兰各州没有一个有一般能力的工人不想在制造方面，在机械

上有所发明或改进。…… 

  “……这样通晓一种行业里两三个部门的工作，或甚至一个人从事好几种行业，也不会像可能

设想的那样对系统分工有很大的妨碍。在大多数情况下，改换职业只是在方便的时期进行的，或者

是为了使工人摆脱始终干着一种工作的无聊状况。……然而，这种违反细分工经济规律的作法，虽

然在其它方面很成功，但却有一种缺点。这对非常熟练的手艺和惊人的准确性是不利的，这种手艺

和准确性总是同工人经常注意和作一种工作有关联。这一点在美国大多数的制造品上常常可以看得



很清楚。”（11） 

  工人可能把劳动过程分成若干部分，但是他永远不会自愿地把自己变成终身的局部工

人。这是由资本家来作的事情，对资本家来说，既然从第一步（分解）上可以得到很大好

处，从第二步（在工人当中进行细分）上又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么他没有理由不是既

采取第一步也采取第二步。第一步只是把劳动过程分开，第二步再把工人分开，这对资本

家来说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由于资本家在打破作为由工人控制的一种过程的工艺时，

又重新把它组成为由他自己控制的一种过程，这就尤其如此。现在，资本家能够在双重意

义上计算他的好处，不仅在生产效率上有好处，而且在管理控制上也有好处，因为在这种

情况下对工人非常有害的东西，就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东西。* 

  * “近来，我们大量研究了而且改善了关于分工的十分精密的发明；只是我们给它起了一个不

确切的名字。老实说，分工并不是把劳动分开了，而是把人们分成不同部分的人，把生活搞得七零

八碎。结果，一个人得到的一点点智力不足于制造一个扣针或一个钉子，而只是完全用来制造扣针

尖或钉子头。现在，一天能做成许多扣针确实成了一件值得想望（渴望）的好事情。但是，我们只

要看看用什么砂粒来磨这些针尖——（这些）人类精神的砂粒，（它们）在被分辨出是什么东西以

前是会被大大放大的——我们应当想到其中也会有某些损失#。我国所有生产城市里发出的喊声，比

鼓风炉的声音还要大，实际上完全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除了不制造人以外，什么东西都

造……”（12）这是拉斯金说的。

  # 笔者也无法确认其意，推想是说为了做到这极烦琐、细密分工，以达到生产力提高，这使得

劳动者的精神耗损了不少。笔者稍稍润饰译文,添加（）里的文句，以使译文的指涉更明确。——左

言 

   这些好处的实效由于另外一种原因而增强；这一原因虽然在经济学文献中极少提

到，但是，对于工人分担作业的作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十分流行而且迅速扩展来说，

它肯定是最令人信服的原因。在亚当·斯密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一原因既没有得到明确

的论述，也没有得到特别强调，后来查尔斯·巴贝奇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巴贝奇的《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的第一版于1832年问世。他在该书《论分工》的

一章（第十九章）里指出：“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原因〔分工节省劳动〕完全没有受到注

意。”他扼要复述了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其它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的古典论点，引用

了我们上面引用过的亚当·斯密论述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点原因的一段话。巴贝奇继

续写道： 

  所有这些原因虽然都很重要，每种原因都会影响结果；然而据我看来，要说明制造品价廉是分工的

结果，如果不谈下述原则，那是说不完全的。

  制造主把要干的活路分成若干不同过程，每一过程需要不同程度的技艺或人力，这样，他就能够正

好购买每一过程所需要的技艺或人力的精确数量；可是，如果全部活路由一个工人来干，那么这个工人

就必须有足够的技术去完成这一活路所包括的多种多样的操作中最困难的操作，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去作



其中最费力的操作。（13） 

  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述这种十分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在以买卖劳动力为基础的社会

里，划分工艺会减低其各个部分的工价。为了说清楚这一点，巴贝奇和亚当·斯密一样，

举出一个制造别针的例子。他把英国制造在他那个时代通称“十一”的别针时雇用的工人

按类别（年龄、性别）和工资列为一表。（14） 

  

  巴贝奇指出，上表清楚表明，如果付给一个能够担负全部操作的工匠的最低报酬不超

过表上所列的最高报酬，如果完全雇用这类工匠，那么制造的劳动成本也会增加一倍多，

即使利用完全相同的分工，即使工匠生产别针的速度和局部工人是完全相同的。* 

  * 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看见这一点。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称这是“巴贝奇的经济生产的

重要原则”。（15）但是马歇尔写这句话时，毕竟是在经济学家们仍然关心事物在现实世界运行情

况的时候。 

  让我们再举一个较近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美国工业的第一个流水作业线——肉类加

工传送机（实际上是一条拆卸线）。J. R.康芒斯所作的描述照例十分详尽，而且很实在

地写出了工人的工资等级： 

  很难找出另一种工业的分工搞得如此巧妙和细致。牲畜被检查后，像一张地图一样标出界线。人们

分为三十多种专业，有二十种不同的工资，从一小时十六美分到五十美分不等。一小时挣五十美分的工

人只是用刀分割畜皮的最难弄的部位（底子工）或者用斧子劈骨头（剔骨工）。无论从什么地方能够弄

来一个不怎么熟练的工人，工资有十八美分、十八点五美分、二十美分、二十一美分、二十二点五美

分、二十四美分、二十五美分等等，都可以有他一个位置，而且为他安排一种工作。单是干畜皮工作的

就有九种位置，八种工资。挣二十美分的人专门切去尾巴，挣二十二点五美分的人专门敲掉找不到好皮

革的其他部位，挣四十美分的人用刀切割不同的肌理，他的刀同挣五十美分的人刀“感受”不同。

（16） 

  巴贝奇的原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发展的基本原理。它所反映的不是分工的技术方

面，而是分工的社会方面。在劳动过程中可以分开的范围内，它可以分成不同的成分，有

抽铁丝 男工 每天3先令3便士

把铁丝拉直 女工 1先令 

 幼女  6便士

磨针尖 男工 5先令3便士

卷切针头 童工  41/2便士

 男工 5先令41/2便士

按针头 女工 1先令3便士

镀锡或涂白色 男工 6先令 

 女工 3先令 

包装 女工 1先令6便士



些成分比其它成分简单，而每一成分又比整个过程简单。用市场术语来说，这就是，能够

完成全过程的劳动力，作为各种分离的成分来购买时，要比作为一个工人的全部能力来购

买时便宜。巴贝奇的原理最早应用于手工业，后来又应用于各种使用机器的行业，终于成

为支配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劳动的基本力量，不论这种劳动的背景是什么，也不论是处于什

么等级。 

  在资本主义的神话里，巴贝奇的原理被说成是，打算通过使合格的工人去干“只有他

们才能干”的工作和不浪费“社会资源”的办法，来“保存稀有技术”。这个原理被说成

是对“缺少”熟练工人或受过技术训练的人的一种反应，为了“社会”的利益，这些人的

时间要最“有效地”加以利用。但是，无论这个原理是多么经常地表现为对缺乏熟练劳动

的一种反应——例如各次战争期间或生产迅速发展的其它期间——这种辩解整个说来也是

错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地破坏了现有的各种全面技能，形成了与其需要相适应的

各种技能和职业。此后，各种技术能力的分类是以严格的“必须熟练”为基础的。从这时

起，生产过程的所有参加者关于生产过程的知识的笼统分类，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是一种实际障碍。 

  劳动力已经变成商品。劳动力的用途不再按照出卖者的需要和愿望来安排，而是安装

购买者的需要来安排；劳动力的购买者根本就是企图扩大其资本价值的雇主。这些购买者

特别关心而且永远关心的事情，就是降低这种商品的价格。巴贝奇原理说明了最常见的降

低劳动力价格的方法：把劳动力分为各个最简单的成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适

合自身需要的劳动人口，所以巴贝奇原理通过这种“劳动市场”的形式迫使#资本家不得

不接受了。 

  # 原文："enforced"。此处作者意思应是在各个资本家之上有这客观规律存在，由于这规律是

符合资本家客观利益所趋，所以不论个别资本家如何考虑，不论他们是否是人道资本家与否等等，

只要他们一旦是资本家就别无选择要服从这规律来运作，否则就会被市场竞争淘汰。——左言 

  劳动过程的每个步骤，尽可能地脱离专门知识和专门训练，都变成简单的劳动。与此

同时，对那些还能有专门知识和能受专门训练的少数人，就尽可能地摆脱简单劳动的负

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劳动过程的结构是，一个极端的人们的时间有无限价值，而另一

个极端的人们的时间几乎分文不值。这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分工的一般规律。它不是影

响劳动组织的唯一力量，但肯定是最强大的和最全面的力量。它在各行各业里造成或多或

少先进的结果，充分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它不仅影响劳动，而且也影响人口，因为它终

于创造了那么多从事简单劳动的人，他们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人口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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